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　函
地址：100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100號9樓
承辦人：周俊男
電話：(02)3343-2053
傳真：(02)2304-7455
電子信箱：

受文者：本局高雄分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6月18日
發文字號：防檢四字第108149393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1081493939-a1

主旨：有關歐盟預告修正Council Directive 2000/29/EC部分輸入土
壤、栽培介質與附帶栽培介質植物及其他物品檢疫規定並預
計於108年9月1日起實施案，詳如說明，請轉知相關業者預
做準備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駐歐盟兼比利時代表處經濟組108年3月28日比貿字第

1080000157號函辦理。
二、旨揭法規全文可至(https://eur-lex.europa.eu/legal-content/E

N/TXT/PDF/?uri=CELEX:32019L0523&qid=1560480989858&f
rom=EN)下載，摘述重要修正內容如下：

(一)禁止自歐盟外其他國家(瑞士除外)輸入土壤(包含附帶土
壤者)及附帶土壤有機物的栽培介質。前揭栽培介質不包
含未曾使用於種植植物及其他農業用途之泥炭苔或椰纖(
Cocus nucifera)(附件1)。

(二)附帶栽培介質之植物(植物組織培養苗及產自瑞士者除外)
須符合以下條件並加註於輸出國植物檢疫證明書(附件2)：

１、種植前栽培介質須儲藏於避免有害生物汙染之環境，並
符合以下條件之一：

(１)不得附帶土壤或有機質且未曾使用於種植植物或其他
農業用途。

(２)如為泥炭苔或椰纖，須未曾使用於種植植物或其他農
業用途。

(３)依據Council Directive 2000/29/EC Article13(1)(ii)進
行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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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種植期間栽培介質須符合以下(1)或(2)條件之一：
(１)採取適當措施避免栽培介質受有害生物汙染，至少包

括以下措施：
甲、使用物理隔離避免土壤及其他汙染源汙染。
乙、衛生管理措施。
丙、使用無有害生物汙染之水。

(２)輸出前2周內以不含有害生物之水清洗去除土壤，並
重新種植於符合前揭說明二、(二)、1之栽培介質，
並採取前揭說明二、(二)、2、(1)之措施。

(三)以下植物、植物產品及物品自歐盟以外地區輸入前，須經
輸出國檢疫合格(附件3)：

１、附著於植物之用於維持植物生命(vitality)之栽培介質。
２、自第三國(瑞士除外)輸入特定供農業或林業使用的機械

及車輛。

正本：本局基隆分局、本局新竹分局、本局臺中分局、本局高雄分局
副本：社團法人中華盆花發展協會、社團法人臺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、本局植物檢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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